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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111 证券简称：金山办公 公告编号：2022-032

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授予权益价格并作废处理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据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于 2022
年 6月 1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
权益价格的议案》《关于作废处理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获授尚未归属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现将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21年 5月 1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等议
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
《关于核实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的
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2、2021 年 5 月 13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sse.com.cn）披露了《金山办公关于独立董
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5），根据公司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独立董事曲静
渊女士作为征集人就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
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3、2021年 5月 13日至 2021年 5月 22 日， 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在公
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21
年 5月 28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sse.com.cn）披露了《金山办公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1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公告编号：2021-029）。

4、2021年 6月 2日，公司召开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 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并于
2021 年 6月 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金山办公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1-031）。

5、2021年 6月 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
意见。 监事会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6、2021年 12月 2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权益价格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部分预
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预留授予日激
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7、2022 年 6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权益价格的议案》《关于作废处理 2021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部分已获授尚未归属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监事
会对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调整事由及调整结果
（一）调整事由
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20 日披露了《金山办公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2-

028），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461,000,000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70 元（含税），共计派
发现金红利 322,700,000元（含税）。鉴于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
办法》以及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应对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授予权益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二）授予权益价格的调整
1、已获授但尚未归属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调整
派息时授予价格的调整方法为：P = 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45.26-0.70=44.56元/股
三、本次作废限制性股票的具体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和《2021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 作废部分已获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情况如
下：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 223 名激励对象中：17 名激励对象离职，已不符合
激励资格，其获授的 20,000 股限制性股票全部作废失效；4 名激励对象考核评价结果为“不达标”，本
期个人层面归属比例为 0， 其获授的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对应的 2,871 股限制性股票作废失
效。

综上，本次合计 22,871股已获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不得归属，并由公司作废。
四、本次调整授予价格及作废限制性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激励计划的调整授予价格及作废部分已获授尚未归属限制性股票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管理办法》以及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稳定性，也不会影响公司股权激励继续实施。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本次对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权益价格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关于激励计划调整的相
关规定及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范围，调整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授予权益价格的调整。

由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 17 名激励对象离职，4 名激励对象第一
个归属期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未达标，本次作废部分已获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符合《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中的相关规定，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综上，我们同意公司作废部分已获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

六、监事会的意见
本次根据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方案对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获授尚未归属的

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进行调整，审议程序合法合规，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 2020 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授权，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获
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由 45.26元/股调整为 44.56元/股。

公司本次作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部分已获授尚未归属限制性股票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监事会同
意公司作废合计 22,871股已获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

七、律师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一）公司已就本次调整、本次归属及本次作废取得必要的批准与授权，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

则》《自律监管指南》及《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调整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则》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三）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已进入第一个归属期，本次归属的归属条件已

经成就，公司实施本次归属及归属人数、归属数量安排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则》及《激励计划》的有
关规定；

（四）本次作废符合《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已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则》及《自律监管指南》的规定；随着本

次调整、本次归属及本次作废的进行，公司尚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继续履行相应
的信息披露义务。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金山办公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及首次授予第一个归

属期归属条件成就及部分限制性股票作废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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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 2022 年 6

月 7日以邮件方式发出送达全体监事，会议于 2022年 6月 10日以现场会议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3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3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情况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以下简称“《监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
定。

二、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权益价格的议案》
监事会意见： 本次根据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方案对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获

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进行调整，审议程序合法合规，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 2021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已获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由 45.26元/股调整为 44.56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金山办公关于调整 2021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权益价格并作废处理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2）。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作废处理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获授尚未归属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监事会意见：公司本次作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部分已获授尚未归属限制性股票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
监事会同意公司作废合计 22,871股已获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金山办公关于调整 2021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权益价格并作废处理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2）。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

的议案》
监事会意见：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

相关规定，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已经成就。因此，监
事会同意公司依据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并按照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
相关规定为符合条件的 202名激励对象办理归属相关事宜，本次可归属数量为 221,529股。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金山办公关于公司 2021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1）。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 年 6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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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拟归属股票数量：221,529股
● 归属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 A股普通股股票
一、股权激励计划批准及实施情况
（一）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主要内容
1、股权激励方式：第二类限制性股票。
2、授予数量：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予 87.00 万

股限制性股票， 约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 46,100.00 万股的 0.19%。 其中首次授予
70.00 万股，约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 0.15%，首次授予部分占本次授予权益总额
的 80.46%；预留 17.00 万股，约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 0.04%，预留部分占本次授
予权益总额的 19.54%。

3、授予价格（调整后）：44.56元/股。
4、归属期限及归属安排如下：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归属期限和归属安排具体如下：

归属安排 归属时间 归属权益数量 占授 予权益
总量的比例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
一个归属期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 12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之日
起 24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33%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
二个归属期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之日
起 36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33%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
三个归属期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 36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之日
起 48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34%

若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 2021年授出，预留限制性股票的归属期限和归属安排具
体如下：

归属安排 归属时间 归属权益数量占授予权益
总量的比例

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
一个归属期

自预留授予之日起 12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预留授予之日
起 24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33%

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
二个归属期

自预留授予之日起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预留授予之日
起 36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33%

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
三个归属期

自预留授予之日起 36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预留授予之日
起 48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34%

5、任职期限：激励对象获授的各批次限制性股票在归属前，须满足 12个月以上的任职期限。
6、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考核年度为 2021-2023年三个会计年度， 每个会计年度

考核一次，具体考核目标如下：

归属期 对 应 考 核
年度

以 2020 年业绩为基数，营业收入增长率 （A）

目标值 （Am） 触发值 （An）
第一个归属期 2021 2021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25% 2021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20%

第二个归属期 2022 2021 年和 2022 年两年营业收入累计值增
长率不低于 181%

2021 年和 2022 年两年营业收入累计值增
长率不低于 164%

第三个归属期 2023 2021 年 、2022 年和 2023 年三年营业收入
累计值增长率不低于 369%

2021 年 、2022 年和 2023 年三年营业收入
累计值增长率不低于 330%

考核指标 业绩完成度 公司层面归属比例 （X）

营业收入增长率（A）

A≧Am X=100%
An≦A＜Am X=90%
A＜An X=0

注：上述“营业收入”指经审计的上市公司营业收入，下同。
7、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绩效考核按照公司现行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 并依照激励对象的考核结果确

定其实际归属的股份数量。 激励对象的绩效考核结果划分为达标、未达标两个档次，届时根据以下考
核评级表中对应的个人层面归属比例确定激励对象实际归属的股份数量：
考核结果 达标 未达标

归属比例 100% 0
如果公司满足当年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激励对象当年实际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个人当年

计划归属的股票数量×个人层面归属比例。
激励对象当期计划归属的限制性股票因考核原因不能归属的权益按作废失效处理， 不可递延至

以后年度。
（二）本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1年 5月 1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等议
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
《关于核实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的
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2、2021 年 5 月 13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sse.com.cn）披露了《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5）， 根据公司其他独立董
事的委托， 独立董事曲静渊女士作为征集人就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3、2021年 5月 13日至 2021年 5 月 22 日， 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在公

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21
年 5月 28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sse.com.cn）披露了《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监
事会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公告编号：
2021-029）。

4、2021年 6月 2日，公司召开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 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并于
2021年 6月 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
号：2021-031）。

5、2021年 6月 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
意见。 监事会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6、2021年 12月 2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权益价格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部分预
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预留授予日激
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7、2022 年 6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权益价格的议案》《关于作废处理 2021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部分已获授尚未归属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监事
会对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三）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情况如下：

授予日期 授予价格
（调整后 ）

授予数量
（万股）

授予人数
（人）

授予后限制性 股票 剩
余数量
（万股）

2021 年 6 月 2 日 44.56 元/股 70.00 223 17.00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情况如下：

授予日期 授予价格
（调整后 ）

授予数量
（万股）

授予人数
（人）

授予后限制性 股票 剩
余数量
（万股）

2021 年 12 月 28 日 44.56 元/股 13.83 13 3.17
根据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预留授予部分的激励对象由本激励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12

个月内确定，超过 12个月未明确激励对象的，预留权益失效。
截至本公告日， 本激励计划剩余的 3.17 万股预留限制性股票自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本激励计划后超过 12个月未明确激励对象，剩余的 3.17万股预留权益已经失效。
（四）本激励计划的归属情况：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尚未归属。
二、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的说明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说明
1、根据归属时间安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已进入第一个归属期
根据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第一个归属期为自首次授予之日起 12 个

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之日起 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首次授予日为 2021 年 6 月 2
日，因此，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于 2022年 6月 6日进入第一个归属期。

2、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的情况
根据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按照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激励计

划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已成就，现就归属条件成就情况说明如下：
归属条件 成就情况

（一）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
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
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 36 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 、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
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 ，满足归属条
件。

（二）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1、最近 12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
2、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
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
形，满足归属条件。

（三）激励对象满足各归属期任职期限要求
激励对象获授的各批次限制性股票在归属前 ，须满足 12 个月以上的任职期限。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符合归属任职
期限要求。

（四）满足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考核年度为 2021-2023 年三个会计年度 ， 每个
会计年度考核一次，具体考核目标如下：

归属期 对 应 考
核年度

以 2020 年业绩为基数，营业收入增长率 （A）

目标值 （Am） 触发值 （An）
第 一 个
归属期 2021 2021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

低于 25%
2021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
低于 20%

第 二 个
归属期 2022

2021 年和 2022 年 两年 营
业收入累计值增长率不低
于 181%

2021 年和 2022 年 两 年 营
业收入累计值增长率不低
于 164%

第 三 个
归属期 2023

2021 年 、2022 年 和 2023
年三年营业收入累计值增
长率不低于 369%

2021 年 、2022 年 和 2023
年三年营业收入累计值增
长率不低于 330%

考核指标 业绩完成度 公司层面归属比例 （X）

营业收入增长率（A）

A≧Am X=100%
An≦A＜Am X=90%
A＜An X=0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
普通合伙 ） 对公司 2021 年年度报
告 出 具 的 审 计 报 告 （XYZH/
2022BJAI20013）：2021 年度公司实
现 营 业 收 入 3,280,058,758.03 元 ，
2021 年 营 业 收 入 增 长 率 为
45.07%，业绩完成度对应公司层面
归属比例为 100%，符合归属条件 。

（五）满足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绩效考核按照公司现行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 ， 并依照激励对
象的考核结果确定其实际归属的股份数量 。 激励对象的绩效考核结果划分为达
标 、未达标两个档次，届时根据以下考核评级表中对应的个人层面归属比例确定
激励对象实际归属的股份数量 ：

考核结果 达标 未达标

归属比例 100% 0

如果公司满足当年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 激励对象当年实际归属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个人当年计划归属的股票数量×个人层面归属比例。

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的 223 名激励对象中 ：17
名激励对象离职 ，已不符合激励资
格 ，其获授的 20,000 股限制性股票
全部作废失效 ；4 名激励对象第一
个归属期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未
达标，个人层面归属比例为 0，其获
授的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
对应的 2,871 股限制性股票作废失
效 ；202 名激励对象第一个归属期
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达标 ，个人层
面 归 属 比 例 为 100% ， 可 归 属
221,529 股限制性股票 。

综上，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
202名，本次可归属数量为 221,529股。

因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 17名激励对象离职， 已不符合激励资格，4 名激励对象第一个归属期个
人绩效考核结果为未达标，本次合计 22,871股已获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不得归属并作废失效。

（二）监事会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

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已经成就。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
司依据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并按照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为
符合条件的 202名激励对象办理归属相关事宜，本次可归属数量为 221,529股。

（三）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2021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及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 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
件已经成就。 本次归属符合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获授限制性股票
的 202名激励对象符合归属的资格条件，其作为本次归属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上述议案
的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形。

三、本次归属的具体情况
1、首次授予日：2021年 6月 2日。
2、归属数量：221,529股。
3、归属人数：202人。
4、授予价格（调整后）：44.56 元/股（公司 2020 年度及 2021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实施完毕，因此

授予价格由 45.86元/股调整为 44.56元/股）。
5、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 A股普通股股票。
6、激励对象名单及归属情况

序号 姓名 国籍 职务 可 归 属 数 量
（股）

可归属 数 量 占
已获 授限 制 性
股票 总量 的 比
例

占授予 时 总 股
本的比例

一、高级管理人员

1 CUI YAN 澳籍 财务负责人 9,900 33.00% 0.002%
二、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共 201 人） 211,629 33.00% 0.046%
合计 221,529 33.00% 0.048%

四、监事会对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名单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除 17 名激励对象离职，不符合归属条

件，4名激励对象第一个归属期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未达标，本次拟归属的其余 202 名激励对象绩效
考核结果合规、真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等相关情况，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激励
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归属条件已成就。

综上所述，监事会同意本次符合条件的 202 名激励对象办理归属，可归属数量为 221,529 股。 上
述事项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归属日及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说明
公司将根据政策规定的归属窗口期， 统一办理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归属及相关的归属股份登记

手续， 并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变更登记手续当日确定为归属
日。

经公司自查，本激励计划无董事参与，高级管理人员在本公告日前 6个月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
行为。

六、限制性股票的会计处理方法与业绩影响测算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

计量》，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在授予日后不需要对限制性股票进行重新评估，公司将在
授予日至归属日期间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根据最新取得的可归属的人数变动、业绩指标完成情况等
后续信息，修正预计可归属限制性股票的数量，并按照限制性股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
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公司在授予日授予限制性股票后， 已在对应的等待期根据会计准则对本次限制性股票相关费用
进行相应摊销，具体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不会对公司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七、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君合律师事务所认为：
综上所述，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一）公司已就本次调整、本次归属及本次作废取得必要的批准与授权，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

则》《自律监管指南》及《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调整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则》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三）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已进入第一个归属期，本次归属的归属条件已

经成就，公司实施本次归属及归属人数、归属数量安排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则》及《激励计划》的有
关规定；

（四）本次作废符合《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已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则》及《自律监管指南》的规定；随着本

次调整、本次归属及本次作废的进行，公司尚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继续履行相应
的信息披露义务。

八、上网公告附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监事会关于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名单的核查意见；
5、《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金山办公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及首次授予第一个归

属期归属条件成就及部分限制性股票作废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88111 证券简称：金山办公 公告编号：2022-029

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 2022 年 6

月 7日以邮件方式发出送达全体董事，会议于 2022年 6月 10日以现场会议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的董事 9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9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情况符合《公司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北
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权益价格的议案》
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20 日披露了《金山办公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2-

028），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461,000,000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70 元（含税），共计派
发现金红利 322,700,000元（含税）。鉴于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
办法》、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
权，公司应对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权益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调整后，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调整为 44.56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金山办公关于调整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权益价格并作废处理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2）。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作废处理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获授尚未归属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由

于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中 17 名激励对象离职，已不符合激励资格，4 名
激励对象第一个归属期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未达标，本次合计 22,871 股已获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
票不得归属，并由公司作废。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金山办公关于调整 2021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权益价格并作废处理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2）。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

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及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 董事会认为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
属期规定的归属条件已经成就，董事会同意公司为符合条件的 202名激励对象办理归属相关事宜，本
次可归属数量为 221,529股。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金山办公关于公司 2021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1）。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01778 证券简称：晶科科技 公告编号：2022-074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公司及全资下属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拟为被担保人向金融机构申

请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本金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81,688.99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及全资子公司为被担保人提供担保的余额合计为 95,652.22万元（均不含本次）。

●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 无逾期对外担保。
●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211,015.83 万

元（外币按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换算），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98.40%。 本次被担保对象包含
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全资下属公司。 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生产经营活动中的资金需求，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晶科科

技”）拟为全资下属公司、全资子公司拟为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情况
如下：

1、公司全资下属公司上海晶科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晶科”）的部分下属公司拟向中
广核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申请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31,548.99万元的售后回租融资业务，租赁期限为
10年。 公司拟为该等下属公司的上述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上述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协议尚未
签署。 主债务人及具体融资金额如下：
主债务人名称 融资金额（万元 ）

诸暨市晶能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诸暨晶能”） 1,046.63
海宁市晶能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宁晶能”） 2,212.67
蚌埠市晶步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蚌埠晶步”） 3,547.29
新乡市晶能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乡晶能”） 4,776.55
新乡市晶科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乡晶科”） 4,550.93
安阳县晶科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阳晶科”） 3,336.56
芜湖博晖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芜湖博晖”） 2,809.74
合肥市盛步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盛步”） 6,353.52
滁州市晶能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滁州晶能”） 2,247.79
南昌市盛步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昌盛步”） 667.31
合计 31,548.99

注：上述融资金额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如有误差，均为四舍五入导致。
2、公司拟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申请人民币 2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

1年。 公司全资子公司晶科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科有限”）拟为上述授信敞口人民币 1 亿元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上述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协议尚未签署。

3、公司全资下属公司 Jinko Power Lightening holding limited（以下简称“晶科光电”）向瑞士信贷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加坡分行申请 6,000 万美元（按协议签署日汇率换算，即为人民币 40,140 万元）等
值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 364 天。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Jinko Power (HK) Company Limited（以下简
称“晶科香港”）为上述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上述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协议已于 2022 年 6 月 1
日签署。

（二）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2年 5月 19日召开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2 年度担保计划

的议案》，同意自该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公司及下属公司为合并报表内下属公司（含
新设立、收购的下属公司）提供人民币 248 亿元（或等值外币）的新增担保额度（包括原有担保展期或
续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关于调整 2022 年度担保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5） 及《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22-065）。 本次新增担保金额在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须再次履行董事
会或股东大会审议程序。

（三）担保额度变化情况
本次担保涉及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下属公司间担保额度调剂，调剂情况及被担保人担保额度、

担保余额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被担保人
名称

本次担保前可用额度 本 次 担 保 金
额

本次担保后可
用额度

截 至 本 公 告
披 露 日 担 保
余额本次调剂前额度 调剂金额 本次调剂后额度

诸暨晶能 8,000.00 8,000.00 1,046.63 6,953.37 -
海宁晶能 4,392.00 4,392.00 2,212.67 2,179.33 -
蚌埠晶步 2,788.00 759.29 3,547.29 3,547.29 0.00 1,311.48
新乡晶能 9,700.00 -4,923.45 4,776.55 4,776.55 0.00 -
新乡晶科 0.00 4,550.93 4,550.93 4,550.93 0.00 -
安阳晶科 3,898.00 3,898.00 3,336.56 561.44 -
芜湖博晖 3,031.00 3,031.00 2,809.74 221.26 -
合肥盛步 3,738.00 2,615.52 6,353.52 6,353.52 0.00 -
滁州晶能 2,601.00 2,601.00 2,247.79 353.21 -
南昌盛步 667.00 0.31 667.31 667.3127 0.00 -
晶科科技 300,000.00 300,000.00 10,000.00 290,000.00 87,373.36
晶科光电 50,000.00 50,000.00 40,140.00 9,860.00（注 1） 6,967.38
其 他 合 并 报 表 内
的公司 100,000.00 -3,002.60 96,997.40 - - -

合计 488,815.00 0.00 488,815.00 81,688.99 310,128.61 -
注：1、晶科光电的使用额度按协议签署日，即 2022年 6月 1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换算。
2、担保余额根据担保的融资款项的实际发放时间确定。 担保额度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如有误

差，均为四舍五入导致。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诸暨市晶能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81MA288D023Q
成立日期：2016年 5月 19日
注册地址：诸暨市牌头镇工农路 31号
法定代表人：李仙德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的研究、开发、投资、建设和运营；新能源项目开发建设；合同能源

管理；智能电网开发和利用；能源信息咨询和技术服务；电力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太阳能发电设备的
安装。

股东结构：公司全资下属公司上海晶科持有诸暨晶能 100%股权，诸暨晶能是公司间接持股的全
资下属公司。

诸暨晶能信用状况良好，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诸暨晶能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
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36,494,397.57 36,221,362.42

负债总额 14,884,484.81 14,792,551.55

资产净额 21,609,912.76 21,428,810.87

项目 2022 年 1-3 月（未经审计 ） 2021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435,741.42 2,788,911.22

净利润 181,101.89 1,656,484.51

（二）海宁市晶能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81MA28ADYP9G
成立日期：2016年 5月 27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袁花镇联红路 208号 2号楼 1003-5室（自主申报）
法定代表人：李仙德
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太阳能光伏发电相关项目的开发、建设和运营；太阳能发电设备的安装；新能源项目开

发建设；售电业务；合同能源管理；节能服务；智能电网开发利用；能源信息咨询的技术服务；电力技术
咨询、服务。

股东结构：公司全资下属公司上海晶科持有海宁晶能 100%股权，海宁晶能是公司间接持股的全
资下属公司。

海宁晶能信用状况良好，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海宁晶能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
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43,579,633.48 44,062,567.28
负债总额 38,129,407.44 38,780,921.48
资产净额 5,450,226.04 5,281,645.80
项目 2022 年 1-3 月（未经审计 ） 2021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966,849.28 6,404,225.81
净利润 168,580.24 3,781,645.80

（三）蚌埠市晶步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300MA2N5B13XQ
成立日期：2016年 12月 6日
注册地址：安徽省蚌埠市淮上区特步大道 258号 A3-1号 203号
法定代表人：邹志广
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的开发、建设和运营；新能源项目开发建设；合同能源管理；智能

电网开发和利用；能源信息咨询和技术服务；电力技术咨询、服务；太阳能发电设备的安装。（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结构：公司全资下属公司上海晶科持有蚌埠晶步 100%股权，蚌埠晶步是公司间接持股的全
资下属公司。

蚌埠晶步信用状况良好，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蚌埠晶步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
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63,968,561.47 62,791,021.73
负债总额 57,267,583.57 55,850,640.25
资产净额 6,700,977.90 6,940,381.48
项目 2022 年 1-3 月（未经审计 ） 2021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965,675.56 4,114,985.63
净利润 -239,403.58 -694,699.28

（四）新乡市晶能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700MA3XD9XN6T
成立日期：2016年 9月 3日
注册地址：新乡市(高新区)开发区德源路新能电动冲压车间
法定代表人：邹志广
注册资本：1,905.75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开发、建设和运营；新能源项目开发建设；智能电网开发和利用；

电力技术服务；太阳能发电设备的安装。
股东结构：公司全资下属公司上海晶科持有新乡晶能 100%股权，新乡晶能是公司间接持股的全

资下属公司。
新乡晶能信用状况良好，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新乡晶能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

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134,209,786.63 132,300,867.49

负债总额 112,719,471.45 110,157,023.03

资产净额 21,490,315.18 22,143,844.46

项目 2022 年 1-3 月（未经审计 ） 2021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126,271.50 10,866,899.15

净利润 -653,529.28 2,776,227.23

（五）新乡市晶科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711MA3XGKBB4G
成立日期：2016年 12月 9日
注册地址：牧野区新乡日航化学与物理电源产业园经济开发中心 508房
法定代表人：邹志广
注册资本：1,36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的开发、建设和运营；电力技术咨询服务；太阳能发电设备安装。
股东结构：公司全资下属公司上海晶科持有新乡晶科 100%股权，新乡晶科是公司间接持股的全

资下属公司。
新乡晶科信用状况良好，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新乡晶科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

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90,432,166.54 91,841,022.55
负债总额 80,781,831.60 81,399,154.62
资产净额 9,650,334.94 10,441,867.93
项目 2022 年 1-3 月（未经审计 ） 2021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040,244.42 5,711,145.40
净利润 -791,532.99 -3,677,077.03

（六）安阳县晶科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522MA3XB90H63
成立日期：2016年 6月 28日
注册地址：安阳县水冶镇张贾店村
法定代表人：邹志广
注册资本：1,235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太阳能运营发电；太阳能光伏项目开发、设计及系统施工；合同能源管理；电力咨询服

务；新能源研发；光电一体化技术研发（以上范围涉及行政许可的项目，凭有效许可经营）
股东结构：公司全资下属公司上海晶科持有安阳晶科 100%股权，安阳晶科是公司间接持股的全

资下属公司。
安阳晶科信用状况良好，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安阳晶科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

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70,909,978.33 75,267,092.10

负债总额 55,176,895.43 59,582,776.10

资产净额 15,733,082.90 15,684,316.00

项目 2022 年 1-3 月（未经审计 ） 2021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130,761.47 7,768,750.71

净利润 48,766.90 2,603,713.62

（七）芜湖博晖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208343776206L
成立日期：2015年 5月 22日
注册地址：芜湖市三山区华电大道 8号（集瑞联合重工有限公司内）（申报承诺）
法定代表人：邹志广
注册资本：1,332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新能源电站前期开发与投资，太阳能电站投资，太阳能电站系统集成服务，新能源项目

咨询与技术服务，太阳能发电。（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结构：公司全资下属公司上海晶科持有芜湖博晖 100%股权，芜湖博晖是公司间接持股的全

资下属公司。
芜湖博晖信用状况良好，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芜湖博晖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

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66,598,779.99 67,445,248.12

负债总额 49,997,340.76 50,915,569.15

资产净额 16,601,439.23 16,529,678.97

项目 2022 年 1-3 月（未经审计 ） 2021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983,066.18 6,409,536.17

净利润 71,760.26 2,420,406.75

（八）合肥市盛步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MA2N099U9H
成立日期：2016年 8月 30日
注册地址：合肥市高新区创新大道 2800号创新产业园二期 H2楼 381室
法定代表人：邹志广
注册资本：1,824.4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合肥市高新区创新大道 2800号创新产业园二期 H2楼 381室
股东结构：公司全资下属公司上海晶科持有合肥盛步 100%股权，合肥盛步是公司间接持股的全

资下属公司。
合肥盛步信用状况良好，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合肥盛步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

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145,903,524.77 150,890,989.44

负债总额 118,976,799.53 124,622,271.25

资产净额 26,926,725.24 26,268,718.19

项目 2022 年 1-3 月（未经审计 ） 2021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2,330,547.74 13,830,344.88

净利润 658,007.05 6,937,767.12

（九）滁州市晶能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181MA2N036X8T
成立日期：2016年 8月 24日
注册地址：天长市经济开发区经三路东天滁路北
法定代表人：邹志广
注册资本：793.6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开发、投资、运营管理（凭资质经营）；新能源项目开发；合同能源

管理；智能电网开发和利用；能源信息咨询和技术服务；电力技术咨询、服务；太阳能发电设备安装（凭
资质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结构：公司全资下属公司上海晶科持有滁州晶能 100%股权，滁州晶能是公司间接持股的全
资下属公司。

滁州晶能信用状况良好，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滁州晶能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
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45,870,194.58 47,058,399.57

负债总额 35,252,787.89 36,671,289.86

资产净额 10,617,406.69 10,387,109.71

项目 2022 年 1-3 月（未经审计 ） 2021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930,801.18 4,969,145.41

净利润 230,296.98 1,834,354.01

（十）南昌市盛步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21MA35K9X869
成立日期：2016年 8月 29日
注册地址：徐闻县迈胜水库管理所宿舍楼 B栋 102号房
法定代表人：邹志广
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太阳能光伏发电站建设和运营；新能源项目开发建设；合同能源管理；能源信息咨询和

技术服务；电力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太阳能发电设备的安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结构：公司全资下属公司上海晶科持有南昌盛步 100%股权，南昌盛步是公司间接持股的全
资下属公司。

南昌盛步信用状况良好，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南昌盛步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
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15,740,282.48 15,630,661.12

负债总额 14,112,209.52 14,025,535.89

资产净额 1,628,072.96 1,605,125.23

项目 2022 年 1-3 月（未经审计 ） 2021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245,524.65 1,547,378.85

净利润 22,947.73 527,869.81

（十一）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11005787856680
成立日期：2011年 7月 28日
注册地址：江西省上饶市横峰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二楼
法定代表人：李仙德
注册资本：276550.1922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太阳能光伏发电及其应用系统工程的设计、咨询、集成、制造、工程安装、调试；上述发

电系统电子产品、太阳能建筑装饰材料、太阳能照明设备的设计、咨询、集成、制造、销售、安装及技术
服务；储能、风能系列工程的开发、设计、咨询、集成、制造、工程安装、调试、投资运营及相关技术服务；
能源管理系统、储能系统的开发、设计、集成、制造、销售、安装及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结构：公司控股股东为晶科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晶科科技信用状况良好，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晶科科技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

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30,634,583,863.98 29,484,082,545.91

负债总额 18,334,931,252.01 17,078,245,572.15

资产净额 12,299,652,611.97 12,405,836,973.76

项目 2022 年 1-3 月（未经审计 ） 2021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573,185,557.71 3,674,953,567.29

净利润 -55,747,594.07 376,311,291.89

（十二）Jinko Power Lightening holding limited
公司注册编号：3118471
成立日期：2022年 1月 5日
注册地址：RM 702 KOWLOON BLDG 555 NATHAN RD, KL
董事：李仙德
注册资本：10,000港币
经营范围：太阳能产业
股东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晶科香港持有晶科光电 100%股权，晶科光电是公司间接持股的全资

下属公司。
晶科光电信用状况良好，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晶科光电成立于 2022年 1月 5日，

尚无财务数据。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为上海晶科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公司为上海晶科下属公司担保的期限为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任何

及/或全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3、担保范围：公司为上海晶科下属公司担保的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主债务人所享有的一

切债权，包括但不限于租金、租前息、损失赔偿金、损失补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差旅费、政府规费、第
三方收取的依法应由主债务人承担而由债权人垫付的税款及费用、 因主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
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款项。

（二）晶科有限为晶科科技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晶科有限为晶科科技担保的期限为自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受信人履行

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3、担保范围：晶科有限为晶科科技担保的范围为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

本金、利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
（三）晶科科技、晶科香港为晶科光电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晶科科技、晶科香港为晶科光电担保的期限为自保证合同签署日起至最终到期日后

届满三年之日止。
3、担保范围：晶科科技、晶科香港为晶科光电担保的范围为债务人在主合同贷款协议项下应向债

权人偿还或支付的一切债务，包含但不限于本金、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和所有其他
应付的费用。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相关担保事项是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 担保金额在公司年度担保计划额

度范围内，被担保人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公司，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和资信状况能够及
时掌握，担保风险整体可控，不会出现损害中小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被担保方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下属公司，担保风险整体可控。本次担保有助于满足上

述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中的资金需求， 董事会认为以上担保事项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的利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的有关规定。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211,015.83 万元（外币按人民币

汇率中间价换算），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98.40%，其中，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人民
币 1,073,135.94万元。 无逾期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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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归还部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6月 1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9 亿元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
期限自首次补充流动资金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保荐机构和公司独立董事均发表了同意意见。 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6月 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1）。 2021年 6月 25日，公司将上述 9亿元
募集资金全部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已分别于 2021年 10月 21日、2021年 11月 2日、2022年 1月 19日、2022年 5月 30 日将上
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共计 3亿元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10 月 23 日、2021 年 11 月 4 日、2022 年 1 月 20 日、2022 年 6 月 1 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提前归还部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公告》
和《关于提前归还部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
120、2021-131、2022-007和 2022-071）。

2022年 6月 9日，公司将其中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 亿元提前归还
至募集资金专户，并将上述募集资金归还情况及时通知了公司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已累计归还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人民
币 5亿元（含本次），剩余人民币 4 亿元暂未归还。 公司将在规定到期日之前悉数归还至募集资金专
户，并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11 日


